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聯合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聯合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聯合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之邀請或要約，亦

非在任何司法管轄區招攬任何投票或批准。

本聯合公告不會在構成違反任何司法管轄區相關法律的情況下於或向有關司法管

轄區發佈、刊發或派發。ã



緒言

茲提述 (i)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八日根

據收購守則規則 3.7刊發的公告； (ii)廣東東陽光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要約人」）與

本公司就合併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聯合刊發的公告（「聯合公告」）； (iii)本公司

與要約人就合併聯合刊發的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文件（「綜合文

件」）、臨時股東大會通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及 (iv)本公司與要約人就寄發

綜合文件刊發的聯合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綜合文件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結果

董事會及要約人股東欣然宣佈，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所載

建議決議案已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以投票方式表決，並全#� N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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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有效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2. 待合併協議的所有前提條件及

該等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

用））後，審議並酌情宣佈及批

准按綜合文件所載的條款向股

東（要約人及其附屬公司（如適

用）除外，彼等已同意 放 棄其

應得權利）派 付每股 1.50港元

之特別股息；及

(b) 審議並酌情批准授權任何董事

為落實或就派付特別股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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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綜合文件所披露，中國公司法並無規定任何股東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

合併放棄投票，因此，要約人及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均已於臨時股東大

會上投票贊成有關合併的決議案。持有股份的董事中， (i)唐新發先生（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兼要約人董事，因此作為要約人一致行動人士）已就其於本公司的

實益持股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贊成合併；及 (ii)蔣均才先生、王丹津先生、

李爽先生及李學臣先生（各為董事）已就其各自於本公司的實益持股於臨時股

東大會上投票贊成合併。

此外，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5.4的規定，中金公司集團成員公司身為與要約人

或本公司 Æ9551 協f
6.9551 協f
13.6629 0 協d
L(協f
14.0031 0 協d
(•)協j
14.0031 0 協d
(º)協j
匯R22 11.d
(•)協j
14.協j
匯R36611.9551 協f
13.8898 0 協d
(¡)#協j
匯R30 11.9551 協f
13.898 0 協d
(¡)‹)-142.8 11.9551 協f
13.7798 0 協d
(¡)rj
匯R80 11.9551 協f
14.8898 0 協d
(¼)十j
匯R16 11.9551 協f
13.9498 0 協d
(¡)Mj
匯R30 11.9551 協f
13.8898 0 協d
(¡)只 協d
(�)協 11.9551 協f
13.898 0 協d
(¡)ßj
匯R80 11.9551 協f
14.88551 協f
13.88·5 0 協d
(2)協j協j
匯R36 11.9551 協f
139465 0 協d
(-)Fj
匯R200 11.9551 協f
13.87551 協f
14.協j
匯R28 11.9551 協f
13.9465 0 協d
(l)u 11.9551 Tf
13.9465 0 Td
(l)åj
/R366 11.9551 Tf
13.吸9吸 0 Td
(¡)r ¡• ' B 股 �9 Td
(東)Tj
/R74 朱朱.9554.4 Td
(')Tj
/R242 朱朱.955朱 Tf
朱4.03434 Td
(')Tj
/R朱2 朱朱.955朱 Tf
朱3.4.4 Td
(')'d''''' '司', ¼ 	 �	^j
/R16 11.9551 Tf
13.94003 -15.930�� 	Ôj
/R366 11.9551 佔f
13.829 0 佔d
(•)�j
/R54 11.9551 佔f
13.66199 0 佔d
(
)佔j
/R 11.9551 佔f
14.88199 0 佔d
(Çj
/R12 11.9551 佔f
14..829 0 佔d
(•)¢j
/R54 11.9551 佔f
13.66199 0 佔d
(�j
/R200 11.9551 佔f
1.6633 0 佔d
(l)佔j
/R166 11.9551 佔f
134.1160 佔d
(l)&)佔j
/R8 11.9551 佔f
7.37629 0 佔d
(�佔j
/R23211.9551 佔f
13.66199 0 佔d
()-142.883(�)]佔J
/R70 11.629 0 佔d
(�3828 0 佔d
(ô)佔j
/R52 11.9559 佔d
(')0 佔d
(,)11.9551 佔f
13.66199 0 佔d
(�j
/R16 11.9551 佔f
13.9429 0 佔d
(,)佔j
/R28佔d
(ô)佔j
/R52 11.9559 佔d
(')佔j
/R80 11.9551 佔f
13.9429 0 佔d
(,)佔j
/R12 11.9551 佔f
13.71633 0 佔d
(‹)佔j
/R24 11.9551 佔f
13.6629 0 佔d
(ë)佔j
/R44 11.9551 佔f
14.029 0 佔d
(,))佔j
/R238 11.9551 佔f
7551 佔f
13.8328 0 佔d
(�)佔j
/R34 11.9551 佔f
13.71f
13.9465 	 佔d
(,)11.9551 佔f
13.6629 0 佔d
(v)@佔j
/R50 11.9551 佔f
13.88633 0 佔d
(‹佔j
/R12 11.9551 佔f
13.7195 0 佔d
(ý)佔j
/R36 佔j
/R36 11.9551 佔f
13.7766 0 佔d
(俊6 11.9551 佔f
13.899 0 佔d
(¼)r)佔j
/R211.9551 佔f
13.9429 0 佔d
(,)I)-142. 11.9551 佔f
13.9495 0 佔d
(ý)佔j
/R24 11.9551 佔f
13.9429 0 佔d
(,)ýj
/R32 11.9551 佔f
14..899 0 佔d
(¼)()佔j
/R211.9551 佔f
13.9429 0 佔d
(•)&j
/R16 11.9551 佔f
14..899 0 佔d
(¼)佔j
/R166 11.9551 佔f
131.9551 佔f
13.6å29 0 佔d
(L�()-32.111.9551 佔f
13.7199 0 佔d
(Õ)Åj
/R32 11.9551 佔f
13.9429 0 佔d
(,)Áj
/R24 11.9551 佔f
13.9495 0 佔d
(ý)Bj
/R28 11.9551 佔f
13.9429 0 佔d
(,)佔j
/R30 11.9551 佔f
13.8899 0 佔d
(¼)佔j
/R24 11.9551 佔f
13.7765 0 佔d
(ý)Bj
/R28 11.9551 佔f
13.6629 0 佔d
(„)佔j
/R232 11.9551 佔f
14.0598 0 佔d
(	佔j
/R12 11.9551 佔f
13.6629 0 佔d
(
)佔j
/R22 11.9551 佔f
13.6598 0 佔d
(	)佔j
/R56 11.9551 佔f
13.6633 0 佔d
(h)佔j
/R24611.9551 佔f
13.8865 0 佔d
(ý)佔j
/R865 11.9551 佔f
137195 0 佔d
(º)佔j
/R286 11.9551 佔f
13.7199 0 佔d
(
)佔j
/R22 11.9551 佔f
13.003 -15.930�)佔j
/R4 11.9551 佔f
13.7199 0 佔d
(d�)佔j
/R2111.9551 佔f
13.8899 0 佔d
(¼
(#)佔j.7143011.955455133
(G)佔j
/R20 11.9551 佔f
13.8303 -15.9305 佔d
(æ 11.9551 佔f
13.7195 •)佔j
14.佔j
/R36311.9551 佔f
13-4 佔f
13.6629 0 佔d
(�)„031 0 佔d
(º)佔j
/R22 11.d
(•)佔j
14.佔j
/R36611.9551 佔f
13.887551 佔f
14.#)-142.8 11.9551 佔f
13.7798 0 佔d
(¡)rj
/R80 11.9551 佔f
14.8898 0 佔d
(¡)Aj
/R16 11.9551 佔f
13.9498 0 佔d
(¡)位j
/R30 11.9551 佔f
13.8898 0 佔d
(¡)ê 佔d
(�)佔 11.9551 佔f
13.898 0 佔d
(¡)ßj
/R80 11.9551 佔f
14.88551 佔f
13.88·5 0 1.8)佔j佔j
/R36 11.9551 佔f
13946595 0 佔d
(º但 佔d
(併 11.9551 佔f
13.9465 0 佔d
(l)åj
/R362611.9551 佔f
13.71d
(•)佔j
14.!j
/R16 1 11.9551 佔f
13.898 0 佔d
(¡)®j
/R366 11.9551 佔f
13.898 0 佔d
(¡)�j
/R54 11.9551 佔f
13.9461 0 佔d
(')佔j
/R24 11.9551 佔f
13.947551 佔f
14.)佔j
/R2382 11.9551 佔f
1.898 0 佔d
(¡)«j
/R238 11.9551 佔f
7.5965 0 佔d
(L)ýj
/R2082 11.9551 佔f
14.065 0 佔d
(û)佔j
/R54 11.9551 佔f
13.9465 0 佔d
(何)佔j
/R222 11.9551 佔f
13.8898 0 佔d
(�ãj
/R865 11.9551 佔f
133.65 0 佔d
(à)佔j
/R23 11.9551 佔f
13.9465 0 佔d
(G)^j
/R16 11.9551 佔f
13.9465 0 佔d
(à)佔j
/R232 11.9551 佔f
13.9465 0 佔d
(•))佔j
/R54 11.9551 佔f
13.6665 0 佔d
(•)Ôj
/R366 11.9551 佔f
13.898 0 佔d
(¡)�j
/R54 11.9551 佔f
13.9465 0 佔d
(è)¢j
/R54 11.9551 佔f
13.6665 0 佔d
(L)6佔j
/R50 11.9551 佔f
13.8865 0 佔d
(G)佔j
/R12 11.9551 佔f
13.71d
(•)佔j
14.0031 0 011.9551 佔f
13.9461 0 佔d
(')佔j
/R24 11.9551 佔f
1351 佔f
13.8898 0 佔d
(l)ýj
/R200 11.9551 佔f
13.8328 0 佔d
[(()-36.9056(i)-39.7258(i)- 0 佔d
(Õ)))]佔J
/R216 11.9551 佔f
17.98 0 佔d
(
(#)佔j
/R86 11.9551 佔f413.7762 0 26
(G)佔j
/R20 11.9551 佔f
13833240 佔d
(æ)佔j
/R36 11.9551 佔f
13.71928 0 佔d
[(佔j
/R36311.9551 佔f
13
17.98 0 佔d
()„031 0 佔d
(º)佔j
/R22 11. 佔f
13.8898佔j
/R36611.9551 佔f
13.88798 0 佔d
()#)-142.8 11.9551 佔f
13.77)- 0 佔d
(Õ)rj
/R80 11.9551 佔f
14.88928 0 佔d
[(Aj
/R16 11.9551 佔f
13.9432 0 佔d
(�)佔j
/R76 11.9551 佔f
13.889佔f
13.8898ê 佔d
(�)佔 11.9551 佔f
13.832 0 佔d
(�)ßj
/R80 11.9551 佔f
14.889佔f
13.88988·5 057.096)佔j佔j
/R36 11.9551 佔f
1394666 0 佔d
(ø)但j
/R54 1d
(º)佔j
/R22 11. 佔f
13.8898佔j
/R70 11.9551 佔f
13.9432 0 佔d
(�)vj
/R54 11.9551 佔f
13.94 佔f
13.8898¢j
/R54 11.9551 佔f
13.6632 0 佔d
(�)6j
/R366 11.9551 佔f
13.832 0 佔d
(�)�j
/R12 11.9551 佔f
13.71 佔f
13.88980031 0 011.9551 佔f
13.6632 0 佔d
(�[)佔j 052.324(�)佔j
/R2011.9551 佔f
13.716090 佔d
(ø)‰佔j
/R50 11.9551 佔f
13.8862 0 佔d
(�)’j
/R200 11.9551 佔f
13.8328 0 佔d
(Ú)佔j
/R54 11.9551 佔f
13.662 0 佔d
(�)´j
/R54 111.9551 佔f
13.889佔f
13.8898<)佔j
/R22 11.9551 佔f
13.62 0 佔d
(�)•j
/R232 11.9551 佔f
13.9462 0 佔d
(�)bj
/R36311.9551 佔f
13
179佔f
13.8898佔j
/R36 11.9551 佔f
13551 佔f
13.8328 0 佔d
([8佔j9 0 佔d
28佔j佔j
/R2611.9551 佔f
13.7199 0 佔d
(Õ)#)-142.8 11.9551 佔f
13.7799 0 佔d
(¼)r



關於臨時股東大會的普通決議案，由於在臨時股東大會上股東親自或由委任

代表出席所投由股東持有的股份附帶的表決權有一半以上票數投票贊成決議

案，因此根據中國法律及章程的規定，普通決議案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投

票表決方式獲通過。

(ii) 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1. (a) 審議並酌情批准、確認及

追認本公司與要約人於二

零二四年五月十日 訂立的

合併協議以及合併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合併及交易。

(b) 審議並酌情批准授權任何

董事為落實或就合併協議

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

進 行 其 認 為 屬 必 要 、 適

宜、權宜及符合本公司利

益 的 一 切 有 關 行 動 及 事

項、簽署及簽立一切有關

其他文件、契據及文據、

向 有 關 監 管 機 構 作 出 申

請，以及採取有關步驟。

185,139,155

(99.9896%)

（附註1）

(45.6433%)

（附註2）

13,280

(0.0072%)

（附註1）

(0.0033%)

（附註2）

6,000

(0.0032%)

（附註1）

(0.0015%)

（附註2）

附註：

1. 根據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親自或由委任代表投票的獨立H股股東持有的全部H股附帶

的表決權總票數計算。

2. 根據由獨立H股股東持有的全部H股附帶的表決權總票數 計算。

3. 上述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4 Tf
朱朱.3953 0 Td
(•)Tj
/R56 9.962860‡¡



賦予 H股股東出席 H股類別股東大會及 於 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 H股總 數 為

653,767,700股H股，即全部已發行H股。

於最後可行日期，要約人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香港東陽光持有 226,200,000

股H股的間接股權（佔本公司已發行H股總數 約 34.60%及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25.71%），廣東東陽光持有21,815,200股H股（佔本公司已發行H股總數約3.34%

及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48%），而



除所披露者外，概無對任何獨立H股股東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就相關決議案

投票施加其他限制。概無H股股東有權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並僅於會上投票

反對特別決議案或放棄投票。概無H股股東先前於綜合文件表明有意或不可

撤銷地承 諾 投票贊成或反對 於 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或 放 棄投

票。

H股類別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開並由並非要約人一致行動人士的獨立非執行

董事向凌女士擔任主席。持有合共 185,158,435股H股（佔獨立H股股東所持全

部H股所附票數約 45.6480%）的獨立H股股東及獲授權委任代表已出席H股類

別股東大會。除唐新發先生外，全體董事已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

關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有關合併的特別決議案，由於在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獨

立H股股東親自或由委任代表出席所投由獨立H股股東所持有的H股附帶的表

決權有75%以上票數投票贊成有關合併的特別決議案且獨立H股股東所持有的

全部H股附帶的表決權有不超過10%的票數投票反對有關合併的特別決議案，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6.15 (2)條及收購守則規則 2.10的規定，有關合併的特別

決議案已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通過。

達成合併協議生效條件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生效條件已達成。因此，合併協議已生效。

股東及投資者務 請 注意，實 施 合併須待實 施 條件達成後， 方 可作實（除非獲豁

免，如適用）。於本聯合公告日期，概無實施條件已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

要約人及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七日（星期四）或 • r � � 
 
年 ø � ! …實併 ( H梅�ï作實 �



目前預期 (i)H股於聯交所的最後交易時間將為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十分；及 (ii)H股將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五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在聯交所

自願撤銷上市地位。

假設實施條件已達成，預期要約人H股股票將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六日（星期三）寄

發，並預計要約人H股將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七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開始在聯交

所買賣。

如有任何新的進展，將以公告方式知會股東。

本公司停止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H股股東收取特別制5券2 0 Td刊[(¡利-17制.04券制.01 Tf刊13.券券95 0 Td刊9 0 Td刊(�利Tj刊/R券制.04制(¡利]Tq的利及換



異議股東行使權利

謹此提述綜合文件內「董事會函件」下「 3.合併協議的主要條款」一節的「異議股東

的權利」一段。

由於並無內資股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反對特別決議案，因此內資股股東將

無權行使權利以要求本公司指定的獨立第三方代表本公司按「公平價格」收購其股

份（「權利」），而只有達成有關標準及權利條件的H股股東將有權行使權利。

持有H股且欲行使權利的任何異議股東，應於申報期屆滿日期（目前預期將為二零

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或之前，於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領取載有行

使權利的程序資料的文件及所須文件（定義見下文，統稱「程序文件」）。

程序文件所要求的文件（「所須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i)已填寫資料的行使通知；

及 (ii)有關達成行使權利的標準及權利條件的聲明及證明。就H股寄存於中央結算

系統的異議股東而言，將須提供有關實益擁有權及代名人關係（如有）的額外文件

及證明。所須文件必須於申報期內（目前預期為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

三）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之辦公時間），由專人或以郵遞方式遞交至香港

中央證券登 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 –

1716號舖）。

倘若對於達成行使權利的標準及權利條件、有效行使權利或遞交所須文件方面有

任何疑問，要約人可全權決定對該問題的答覆。

根據中國公司法及章程，任何異議股東可通過發出書面通知要求本公司指定的獨

立第三方按「公平價格」收購其股份。中國法律並無有關「公平價格」將如何釐定的

實質及程序規則方面的行政指引。因此，概不會就向已有效行使權利的異議股東

作出任何有利結果及異議股東於行使權利及釐定「公平價格」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的

成本作出保證。

為免生疑問，如合併並未繼續進行，異議股東將無權行使上文所述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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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時間表及重要事件

下文所載預期時間表屬參考性質及可能作出變動。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刊發進一步

公告。除非另有說明，所述所有時間及日期均指香港時間及日期。本公司證券的

股東、投資者及潛在投資者應參閱綜合文件，以了解更多資料。

恢復股份過戶登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申報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之辦公時間

H股的最後交易時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十分

遞交H股合法所有權過戶文件以有權收取

要約人H股的最後時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一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三十分

遞交H股過戶文件以有權收取特別股息的

最後時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一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三十分

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四日（星期一）起

換股記錄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四日（星期一）

特別股息記錄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四日（星期一）

公佈撤銷H股上市地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五日（星期二）

上午八時三十分或之前

撤銷H股上市地位的預計 日期及時間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五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正

要約人H股股票寄發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六日（星期三）

換股日期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七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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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要約人H股於聯交所開始買賣的時間 (2) . . . . . . . . . 二零二五年八月七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正

公佈所有實施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
(1、 3) . . 二零二五年八月七日（星期四）

附註：

(1)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0.1 (a)，於合併成為無條件後，要約人將盡快但無論如何於合併成為無條

件後七個營業日內向換股股東發行要約人H股。要約人H股股票預計 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六日

（星期三）寄發予換股股東。要約人H股股票將於獲得上市批准的正式函件及上市生效後方會

生效。倘未能於二零二五年八月 四日（星期一）或之前取得



一般事項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八日（即要約期的開始日期），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持有約

53.90%股份，包括 (i) 226,200,000股內資股（相當於全部已發行內資股及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總額約25.71%）及 (ii) 248,145,600股H股（佔已發行H股總數約37.96%及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28.20%）。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持

有約53.90%股份，包括 (i) 226,200,000股內資股（相當於全部已發行內資股及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5.71%）及 (ii) 248,145,600股H股（佔已發行H股總數約37.96%及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28.20%）。除要約人與香港東陽光（要約人之全資附屬公

司）就香港東陽光向要約人轉讓 226,200,000股H股而訂立之股份轉讓協議外（有關

詳情已於綜合文件第 57頁本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之股權架構附註 4內披露），要約

人或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概無於要約期內收購或同意收購任何H股或與H股有

關的任何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購股權或衍生工具。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

人或其一致行動人士概無借入或借出要約人或本公司之任何有關證券（定義見收

購守則規則22註釋4）。

警告

股東、本公司證券的投資者及潛在投資者應知悉，合併的實施須待綜合文件所載

實施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後方可作實。要約人或本公司概不保證能達成任

何或全部該等實施條件，因此合併協議不一定會實施或完成。因此，股東、本公

司證券的投資者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應謹慎行事。對將予採取的行

動和 合併所產生的影響有任何疑問的人士，應徵詢其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

或其他專業顧問的意見（包括徵詢稅務顧問有關註銷股份及實施合併的稅務後果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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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H股股東須知

合併將根據中國法律之規定以吸收合併方式實施，涉及交換兩間在中國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的證券及註銷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的證券。合併須遵守香

港披露規定，且有關披露規定有別於美國規定。本公司的公告及綜合文件中所載

之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因此未必可與美國公司或按美國公認

會計準則編製其財務報表之公司之財務資料進行比較。

由於要約人及本公司均位於美國以外的國家，且彼等各自部分或全部高級職員及

董事可能是美國以外國家的居民，因此美國的H股股東可能難以強制執行其根據

美國聯邦證券法的權利及所產生的任何申索。美國的H股股東可能無法在非美國

法院就違反美國證券法起訴一間非美國公司或其高級職員或董事。此外，美國的

H股股東可能難以迫使一間非美國公司及其聯屬人士服從美國法院的判決。

根據收購守則及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4e-5 (b)條，中金公司及其聯屬人士可繼續於

聯交所擔任股份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此等購買可按現行價格於公開市場進行或

按磋商價透過私人交易進行，惟任何該等購買或安排均須遵守適用法律（包括但

不限於 收購守則）並於美國境外進行。有關該等購買的任何資料將根據收購守則

的 規 定 呈 報 予 證 監 會 ， 並 在 證 監 會 向 公 眾 公 開 的 情 況 下 可 於 證 監 會 網 站

http: / /www.sfc.hk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進行查閱。

承董事會命

廣東 東陽光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英俊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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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人的董事為張英俊博士、李文佳博士、張寓帥先生、唐

新發先生、朱英偉先生、曾學波先生、東曉維女士、王蕾女士、李新天博士、馬

大為博士、尹航博士及林愛梅博士。要約人的董事願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與

本公司或董事（以此身份）有關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

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聯合公告中所表達意見（由

本公司或董事以其身份所表達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聯合公告

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的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蔣均才先生、王丹津先生、李爽先生及

陳浩先生；非執行董事唐新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建新先生、向凌女士及

李學臣先生。董事願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與要約人或其董事（以此身份）有關

的資 料 除外）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 於 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 後確

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聯合公告中所表達意見（由要約人或其董


